
( 一 )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沙 田 土 地 及 經 濟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會 議 日 期 ： 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時 間 間 ：  下 午 四 時 正  

地 時 間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 

職  銜  

李 世 榮 先 生 (召 集 人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

王 虎 生 先 生      ”  

陳 偉 明 先 生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

周 秉 謙 先 生      ”  

劉 德 榮 先 生      ”  

黃 志 雄 先 生      ”  

周 志 強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(區 議 會 ) 5  

  
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
譚 敏 嘉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(區 議 會 ) 5  

  

未克出席 者  

馮 雨 田 先 生  

許 俊 杰 先 生  

職  銜  

工 作 小 組 成 員 (已 請 假 )  

    ” 

 

歡 迎 辭  

 

召 集 人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沙 田 土 地 及 經 濟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本 年 度

第 四 次 會 議 。  

 

工作小組 成員請假 申請  

 

2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以 下 兩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
 

馮 雨 田 先 生  

許 俊 杰 先 生  

工 作 原 因  

   ”  

 



( 二 ) 

 

通過是次 會議議程  

 

3.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。 

 

通過上次 會議記錄  

 

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討論事項  

 

(a)  商討承辦 「製作及出版行 山路線旅遊小冊 子」的供應商細 節  

 

5 .  召 集 人 表 示 秘 書 處 就「 製 作 及 出 版 行 山 路 線 旅 遊 小 冊 子 」已 於

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出 標，共 有 三 間 公 司 回 標 (截 標 期 限 為 二 零 一

七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正 )。該 三 間 公 司 分 別 為「 香 港 經 濟 日 報

有 限 公 司 」、「 S m a r t  A d v e r t i s i n g  C o m p a n y」 及 「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研

究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」。秘 書 處 亦 已 邀 請 了 三 間 報 標 公 司 派 代 表 出 席 是 次

會 議 。  

 

6 .  召 集 人 請 三 間 公 司 代 表 各 自 進 入 會 議 室，單 獨 向 工 作 小 組 成 員

簡 介 其 公 司 背 景 、 服 務 經 驗 ， 以 及 對 是 次 「 製 作 及 出 版 行 山 路 線 旅

遊 小 冊 子 」 的 初 步 構 想 。  

 

7 .  小 組 成 員 與 各 公 司 代 表 會 面 後，投 票 議 決。召 集 人 表 示 因 報 標

公 司 提 交 的 文 件 提 及 其 本 人 所 屬 之 政 黨，故 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

常 規 第 4 8 條 ( 1 0 )「 如 議 員 /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成 員 發 現 與 所 處 理 的 投

標 、 報 價 和 區 議 會 撥 款 事 宜 有 任 何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關 係 ， 或

發 現 與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關 連 ， 必 須 在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前 作 出 申

報 。 」， 他 本 人 就 此 作 利 益 申 報 ， 並 表 示 不 會 投 票 。  

 

8 .  王 虎 生 議 員、黃 志 雄 先 生 亦 表 示 因 報 標 公 司 提 交 的 文 件 提 及 二

人 所 屬 之 政 黨 ， 二 人 亦 作 利 益 申 報 ， 並 表 示 不 會 投 票 。  

 

9 .  經 過 餘 下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投 票 後 ， 一 致 通 過 由 「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有

限 公 司 (經 濟 日 報 )」承 辦「 製 作 及 出 版 行 山 路 線 旅 遊 小 冊 子 」， 印 刷

數 量 為 3 0 , 0 0 0 本 ( A 3  s i z e， 摺 後 ︰ 8 P P 三 摺 )， 其 中 2 0 , 0 0 0 本 ( A 3  

s i z e， 摺 後 ︰ 4 P P 或 8 P P )夾 附 在 報 刊 於 沙 田 區 內 派 發 。  

 

1 0 .  召 集 人 表 示 如 預 算 仍 有 盈 餘，除 基 本 印 刷 數 量 為 3 0 , 0 0 0 本 外 ，

再 可 以 預 訂 額 外 份 數 ， 即 印 刷 數 量 可 加 大 至 三 萬 多 本 ， 請 秘 書 處 安



( 三 ) 

排 。  

 

(會 後 註：秘 書 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十 日 去 信 經 濟 日 報，查 詢 有 關 額
外 份 數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經 濟 日 報 及 後 回 覆 額 外 份 數 的 報 價 內 容 不 適 用
於 按 比 例 訂 購 少 於 5 , 0 0 0 份 額 外 分 數 。 經 召 集 人 同 意 ， 為 了 善 用 盈
餘，工 作 小 組 會 向 經 濟 日 報 預 訂 3 0 , 0 0 0 本 (A 3  s i z e，摺 後：8 P P 三 摺 )，
其 中 2 5 , 0 0 0 本 ( A 3  s i z e， 摺 後： 4P P 或 8 P P )夾 附 在 報 刋 於 沙 田 區 內 派
發 。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以 電 郵 形 式 通 知 小 組 成 員 備
悉 有 關 修 訂 。 )  
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1 1 .  沒 有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1 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，是 次 會 議 於 下 午 五 時 四 十 分 結

束 。 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3 5 / 3 0 / 1 9  

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 


